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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章程根据《事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

第二条 单位名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第三条 单位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北极阁路 9 号。

第四条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是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批准设立的财政补助事业单位，隶属全国妇联管理

(正局级)。

第五条 本单位的设立、变更、注销，应当依照《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向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登记。

第二章 宗旨和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单位的宗旨：收藏展览妇女儿童类文物，

促进妇女儿童工作发展。

第七条 本单位的业务范围：妇女儿童类文物征集、

鉴定与收藏，文物展览与宣传，文物修复与复制，相关文物

研究与资源开发，相关文化交流与合作活动组织，承办全国

妇联交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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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编办复

字〔2008〕14 号文件要求，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主要职责是：

以服务妇女、服务儿童、服务社会为宗旨，全方位展示不同

历史时期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地位变化、文化习俗、

历史贡献和事业发展成就；开展与妇女儿童有关的文化交流

与合作、研究等工作；承担全国妇联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单位的拟任法定代表人，经国家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核准登记，方取得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资格。

第十条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事业

单位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责任人。

第四章 资产管理和使用的原则

第十一条 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

时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报、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认真做好本单位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将资产管理的责任落实到有关科室和个人。

第十三条 本单位对所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要定期清

查，做到家底清楚、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防止

资产流失。

第十四条 优化资产配置，做到物尽其用，发挥资产的

最大使用效益。

第十五条 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和区的财务管

理制度，用于本单位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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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终止程序和终止后资产的处理办法

第十六条 本单位因宗旨业务已经消失、事业性质改变

等原因，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分立、合并、撤销的，到国家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七条 本单位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举办单位

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

清算期间，本单位不得开展有关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十八条 本单位终止后的资产收归国家所有，并按财

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十九条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章程由本单位修改，经

举办单位同意，报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审核后，方可生

效。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章程由本单位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一条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章程经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主管部门签字盖章生效。


